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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未完成的整改任务分解表

问题类型 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措施
主要整
改进展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填报责任单位

环境监管执法

亟待加强

主要表现在技术支持不够、经费保障不足等方面，全市近50%执法人员为自收自支。尤其是污染源在线监管难以满足精

细化、科学化的监管要求，编制不足，业务水平不高，部分县无监控平台，在线监控设施安装覆盖范围不足，设施故障率较高；

部分重点企业不及时验收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现象比较突出，存在逃避监管行为。

①市环保局、市

编办、市财政局

②市环保局

市编办、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各县（市、

区）政府，临汾、侯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1. 立 行 立

改，长期坚持

2. 立 行 立

改

①市环保局、市编

办、市财政局

②市环保局
７

环境监察执

法能力存在不足

生 态 恢 复 治 理

进展缓慢，环境安全

隐患突出

全市17个垃圾填埋场中，浮山、翼城2县垃圾填埋场仍未投入运营。已建成的垃圾填埋场中，除侯马市外，均未建成渗滤

液处理设施，目前采用回灌、回喷处理，或通过运往污水处理厂、排入市政管网、排入排洪渠等方式进行处理，垃圾渗滤液处

理存在环境隐患。

市住建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环保局，浮山县、

翼城县政府，其他县（市、区）政府

1.2018年底前

2.2019年底前
市住建局６

垃圾处理存

在环境隐患

1.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

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全面推进环保监测监察执法能力

标准化建设，加强人员培训，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

设，提高执法效率。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省以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调整的

有关要求，规范和完善环保机构设置。

2.按照省市有关要求，所有重点排污单位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及时完

成验收工作。

生 态 恢 复 治 理

进展缓慢，环境安全

隐患突出

全市土壤污染状况全面调查尚未启动，土壤污染基本情况尚未准确掌握，难以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修复工作。土壤监测

能力建设刚起步，土壤监测仪器设备不完善，人员素质与监测要求有差距，市级监测站监测项目不全面，县级监测站不具备

土壤监测能力，难以承担监测任务。

①②市环保局、

市农委、市国土

资源局

③市环保局、市

财政局

市环保局、市农委、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

局，各县（市、区）政府，临汾、侯马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

1.2018 年 底

前完成 2.2017 年

底前完成 3.2017
年底前完成

①②市环保局、市

农委、市国土资源局

③市环保局、市财

政局

５
土壤污染基

础数据不全，监

测能力不足

1.按照山西省“土十条”要求，启动农用地土壤污染环境质量状况调

查，着力构建全市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2.完成市级及各县（市、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编制并组织实施。

3.市环境监测站、侯马市、洪洞县加强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基本配

齐土壤监测仪器设备，具备土壤常规项目监测能力。

生 态 恢 复 治 理

进展缓慢，环境安全

隐患突出

一是关停淘汰企业土地未进行修复治理。近年来，临汾市关闭机焦企业53家，占地5237.22亩，部分土地用于工业和商

业，2000多亩用于农业或闲置，均未进行治理修复。近期统计的 69家已关停取缔企业中，包括焦化、洗煤、选矿、矿山开采

等，已完成生态修复治理的不足50%。二是化肥使用量大。2015年全市使用化肥54.52万吨，其中，小麦习惯性氮肥用量10-
15千克，玉米18-23千克，高于测土配方标准10%-20%。三是农药利用率低。2015年全市农药施用量为1914.88吨，利用率

为30%，与农业部提出的“到2020年提升到40%”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四是地膜残留处置不力。2015年全市地膜使用量为

3226.6吨，清理率为70%，约30%残留农田。

市环保局、市农委、市国土资源局，各县

（市、区）政府，临汾、侯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

①市环保局、市国

土资源局

②市农委

４
土壤环境安

全问题突出

1.开展全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调查与评估，对可能产生土壤污染风

险的行业（焦化、洗煤、选矿、矿山开采等）进行风险排查，编制应急预案，

提出管理对策。

2.持续推进全市化肥、农药、农膜污染防治行动。

①市环保局、市国

土资源局

②市农委

生 态 恢 复 治 理

进展缓慢，环境安全

隐患突出

全市134家煤炭开采企业中，98家煤矿完成《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编制及批复，仅73家开展治理，目

前尚无一家完成治理；其煤矸石场治理、工业场地绿化、林地绿化、搬迁治理、边坡治理项目完成进度不足30%。非煤矿山、

选矿厂、采石场不同程度存在生态破坏问题。督察发现：襄汾县大邓乡洞沟村、神坡村、襄陵镇薛村、井头村，洪洞县兴唐寺

乡关口村、赵城镇后沟村等地生态破坏严重，均未进行生态修复。浮山、翼城、襄汾多处铁矿开采洗选厂多年以来生态破坏

严重，未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煤炭局，襄汾县、

洪洞县、浮山县、翼城县政府，其他县（市、区）

政府

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

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

煤炭局
3 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欠账较多

1.对未完成《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的煤炭企业

进行调查并分类处置。已完成治理的煤炭企业要尽快申请验收，未开工

和正在治理的煤炭企业要督促开工并加快治理步伐。

2.编制完成《全市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方案》，加快开展生态修复工

作，加大对非煤矿山监管力度。

市环保局、市国土

局、市煤炭局

水 环 境 整 治 相

对滞后

一是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环境整治不到位，尤其是一级保护区内仍建有与水源保护无关的设施。如龙祠水源地作为市

区唯一饮用水源，其一级保护区内龙祠村、晋掌村未搬迁，309国道从内穿过；霍州市大张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存在加油站

和大运高速路引线；乡宁县鄂河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有消防站、加油站、环卫站等单位，未铺设污水管网，无污水处理设施，

有三条道路穿越；大宁县供水公司于家湾水源井周边环境脏乱差，存在大量建筑垃圾；霍州煤电集团团柏煤矿圪塔条风井

项目位于郭庄泉域重点保护区范围内，每天约排矿井水2万吨，对郭庄泉地下水资源产生较大影响。二是部分水源水质由于

地质原因超标，包括市区龙祠水源地、襄汾、翼城、浮山、汾西等，多次被环保部通报，目前仍未整治。三是临汾市区和部分县

市无备用水源地。

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市汾西水管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发改委、市国土局、临汾公

路分局，尧都区、霍州市、乡宁县、大宁县、襄汾

县、翼城县、浮山县、汾西县，其他各县（市、区）

政府

①③④⑤立

行立改，长期坚

持

② 2020 年

底前

①市环保局

②霍州市委、市政府

③市水利局

④市住建局

⑤市水利局、市环保局

２
饮用水源地

存在安全隐患

1.开展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推进

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范化建设工作，全面排查和清理饮用水源保护区

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

2.霍州市要尽快协调霍州煤电集团，对团柏煤矿实施关停。

3.乡宁县立即对鄂河水源地内消防站、加油站、环卫站等问题进行

整治。

4.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相关县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入户水水质

达标。

5.加快建设临汾市城区及相关县市备用水源地建设，并划定保护

区。

①市环保局

②霍州市委、市

政府

③市水利局

④市住建局

⑤市水利局、市

环保局

水 环 境 整 治 相

对滞后

一是运行负荷低。2015年，12家污水处理厂未完成“十二五”规划指标75%的负荷率要求。2016年1-10月，尚有10家负

荷率仍较低，曲沃、浮山、吉县、乡宁负荷率不足40%，临汾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襄汾县不足30%，乡宁污水处理厂负荷率反

而降低11.5%。二是中水回用率低。仅8个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了中水回用系统，回用率为21%。由于中水回用率低，经

处理后的生活污水虽然达到一级A标准，但排放浓度高于地表水环境功能要求的质量标准，导致地表水质进一步恶化，有

些没有自然径流的河道（如浍河）成为纳污河。三是部分重点污水处理工程进展缓慢。临汾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刚开工建设；

临汾市第四污水处理厂、曲沃生活污水收集和回用工程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壶口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展较慢。四是存在超标

排放现象。浮山、翼城、吉县、古县、蒲县、大宁等6座污水处理厂存在超标排放现象，浮山污水处理厂2016年氨氮累计超标

95天，最高超标9.96倍；蒲县污水处理厂至今仍未完成改造任务，出水执行一级B标准；翼城县污水厂的深度处理设施已停

运两年。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环保局，曲沃县、

侯马市、浮山县、吉县、乡宁县、翼城县、古县、

蒲县、大宁县政府，壶口风景区管委会，其他县

（市、区）政府，临汾、侯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1.立行立改，

持续推进

2.立行立改，

持续推进

3.2017 年 底

前完成

4.立行立改，

持续推进

5.2017 年 底

前完成

市住建局１

污水处理厂

提升改造进展滞

后，部分运行不

正常

1.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工程建设进度，提高污水处理率。

2.各县（市、区）制订生活污水中水回用方案并组织实施。

3.全面推进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提标改造工作。临汾市第三污

水处理厂10月底前建成，启动第四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曲沃生活污水

收集和回用工程、壶口污水处理厂10月底前建成投运。

4.各县（市、区）要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确保出水稳

定达标。

5.蒲县污水处理厂2017年6月底前完成提标改造，达一级A排放标

准。

市住建局

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分解表
问题
类型

序号 整改任务 整改措施
主要整
改进展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填报责任
单位

责任领导

1.制订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间节点、完成时限、责任人。按序时进度逐步推进整改。

2.全面排查煤矸石乱堆乱放问题，加快实施煤矿企业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煤矸石堆场生态治理工作。

3.推进煤矸石综合利用，减少矸石污染问题。

4.对境内灭失主体的矸石堆场乱堆乱放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清理。完成两处煤矿企业治理工作。

整

改落实

不够到

位，存

在敷衍

整改的

问题

尧都区煤矸石乱堆乱放生态治理工作滞后。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欠账多的问题，是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整改反馈的重点问题

之一。尧都区截至目前还有两处煤矿企业尚未治理。境内灭失主体的矸石堆场乱堆乱放问题仍然突出。

尧都区委、

区政府

尧都区委、

区政府

2020年底前，

分年度实施

尧都区委、

区政府
40 陈 纲

杨保春

1.对排查发现的“散乱污”企业进行复查。对取缔不彻底、有死灰复燃迹象的“散乱污”企业，严格按照“两断三清”要求进行取缔

关停。

2.制订整改计划，对辖区内所有“散乱污”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对取缔不彻底、有死灰复燃迹象的“散乱污”企业，严格按照

“两断三清”要求进行取缔关停。

尧都区“散乱污”企业整治不力。2017年全市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中，尧都区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173家，现增至619家。

尧都区委、

区政府

尧都区委、

区政府
2018年底前 尧都区委、

区政府
39 陈 纲

杨保春

1.制订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间节点、完成时限、责任人。按序时进度逐步推进整改。

2.推进《临汾市龙子祠水源地生态保护工程规划》的实施；加快龙祠水源地环境整治项目建设，完成龙祠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

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3.抓紧办理垃圾中转站、污水回收工程审批手续，尽快开工建设并完工运行。

尧都区龙祠水源地环境整治项目迟迟未有进展。该项目省市环补资金已陆续到位3200余万元，截至目前垃圾中转站尚未建

设，污水回收工程尚未启动，仍停留在前期手续阶段，没有投入实质性建设。

尧都区委、

区政府

尧都区委、

区政府

①2019 年 6 月

底前

②2018年底前

尧都区委、

区政府
38 陈 纲

杨保春

坚持治源与治水相结合，全面歼灭汾河沿岸生活污水直排口，快速推进河流水质提升工程建设。制订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间节

点、完成时限、责任人。按序时进度全面完成汾河（尧都区段）生活污水直排口排查，加大生活污水直排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取缔不

符合管理要求的入河排污口。

尧都区重点水污染防治工程推进缓慢。汾河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是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之一。为改善汾河临汾段水

质，临汾市提出了生活污水零直排、工业废水达功能区标准、建设河流湿地工程等要求。截至目前，尧都区上报仍有50个生活污

水直排口未有效整治。

市环保局、

市住建局、

市水利局

尧都区委、

区政府
2020年底前

市环保局、

市住建局、

市水利局

37 常 青 王 兵 闫建国

制订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间节点、完成时限、责任人。按序时进度加快办结中央环保督察期间遗留的11件重点移交案件。
尧都区重点案件办理不力。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移交尧都区的案件共63件，52件已办结，但是遗留的11件重点案件，

时隔一年仍未办结。
尧都区委、区政府 尧都区委、区政府

分年度实施，持续

整改
尧都区委、区政府36 陈 纲 杨保春

制订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间节点、完成时限、责任人。按序时进度加快推进朝阳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完成建设

任务。
霍州市朝阳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推进缓慢。 霍州市委、市政府 霍州市委、市政府 2019年底前 霍州市委、市政府35 崔山原 黄晓君

制订整改计划，倒排工期，加快推进翼城县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处理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翼城县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处理工程推进缓慢。 翼城县委、县政府 翼城县委、县政府 2018年底前 翼城县委、县政府34 杨春权 高永贤

立即按照要求规范建设市政道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事故池。侯马市政道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建设事故池。 侯马市委、市政府 侯马市委、市政府 2018年底前 侯马市委、市政府33 王煦杰 段惠刚

对襄汾县污水处理厂曝气管道进行全面检测，及时修复维护。规范堆存脱水污泥，建立转运台账，及时清运处理；按要求建设中

水回用工程，实现综合利用。

襄汾县污水处理厂曝气管道有漏气现象，部分脱水污泥露天堆放，未能及时清运，未按要求建设中水回用工程，污水经过处

理后直排汾河。
襄汾县委、县政府 襄汾县委、县政府 2018年底前 襄汾县委、县政府32 刘 浩 乔飞鸿

浮山县污水处理厂今年4月28日经浮山县发改局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目前前期工作仍在开展，尚未开工建设。31 加快进度，抓紧办理审批手续，尽快开工建设并完工运行。 浮山县委、县政府 浮山县委、县政府 2018年底前 浮山县委、县政府史全喜 栗俊昌

安泽县污水处理厂仅完成可研、初设、环评等工作，后续工作才正在推进中。30 加快进度，抓紧办理审批手续，尽快开工建设并完工运行。 安泽县委、县政府 安泽县委、县政府 2018年底前 安泽县委、县政府李 强 牛庆国

部分重点整改任务推进缓慢。按照《临汾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要求，临汾市应于

2018年底前完成全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但现场检查发现多家污水处理厂进度缓慢。29 坚持治源与治水相结合，全面推进全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保温提效和扩容提质改造，严格按照《临汾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要求，加快全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督促有关县（市、区）加快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市住建局

各县（市、区）委、

人民政府
2018年底前 市住建局常 青

曲沃县山西立恒钢铁有限公司完成深度治理工程至今未进行环保验收。28 督促该公司按要求完成深度治理工程环保验收工作。 曲沃县委、县政府 曲沃县委、县政府 2018年底前 曲沃县委、县政府郭惠勇 吴 滨

霍州煤电辛置矿选煤厂矸石山运矸道路未硬化，矸石落料点未封闭，大量矸石露天堆存，未及时分层覆土碾压。27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霍州市委、市政府 霍州市委、市政府 立即整改 霍州市委、市政府崔山原 黄晓君

浮山县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还未开工建设，场区大量生活垃圾随意堆存，无苫盖，未及时进行覆土碾压，渗滤液

收集池存有部分生活垃圾，未及时清理。26 制订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间节点、完成时限、责任人。按序时进度加快浮山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开工建设，规范处

置生活垃圾，及时清理渗滤液收集池生活垃圾。
浮山县委、县政府 浮山县委、县政府 2019年底前 浮山县委、县政府史全喜 栗俊昌

山西陆合集团远中焦化有限公司事故水池未清空、现场有废油桶露天堆放、有部分生化废水渠露天设置，存在雨水混入的

现象。25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洪洞县委、县政府 洪洞县委、县政府 立即整改 洪洞县委、县政府郑步电 杨建军

漳泽电力侯马热电分公司粉煤灰堆场部分未进行覆土，并存有大量建筑垃圾，且未进行规范化建设。24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侯马市委、市政府 侯马市委、市政府 立即整改 侯马市委、市政府王煦杰 段惠刚

临汾市朝祥建材有限公司存在环保设施不规范、生产管理不规范、生态恢复未开展等问题。23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尧都区委、区政府 尧都区委、区政府 立即整改 尧都区委、区政府陈 纲 杨保春

尧都区晶豪建材有限公司存在环保设施不规范、生产管理不规范、生态恢复未开展等问题。22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尧都区委、区政府 尧都区委、区政府 立即整改 尧都区委、区政府陈 纲 杨保春

山西陆合集团南庄矿未完成整改问题，存在未按要求进行排矸、未进行植被恢复、矸石场未建设排水渠、排矸倾角过大存在

滑坡风险、未建设拦矸坝等环境污染隐患。
21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洪洞县委、县政府 洪洞县委、县政府 立即整改 洪洞县委、县政府郑步电 杨建军

汾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三交河矿未完成整改问题，存在未按要求进行排矸、未进行植被恢复、矸石场未建设排水渠、排矸倾

角过大存在滑坡风险、未建设拦矸坝等环境污染隐患。
20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洪洞县委、县政府 洪洞县委、县政府 立即整改 洪洞县委、县政府郑步电 杨建军

临汾宏大雪坪煤业有限公司未完成整改问题，存在未按要求进行排矸、未进行植被恢复、矸石场未建设排水渠、排矸倾角过

大存在滑坡风险、未建设拦矸坝等环境污染隐患。19 严肃查处，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责令彻底整改。对未按期完成，实施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尧都区委、区政府 尧都区委、区政府 立即整改 尧都区委、区政府陈 纲 杨保春

临汾区域内面源污染依然存在，道路扬尘和大车苫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路面基本没有抑尘和洒水降尘措施。18
1.调整运输结构，探索运输廊道工程，实现上下游企业之间采用全封闭廊道传输，加强国道、省道对柴油货车、散装货车的禁限

行管控，有效减少物料扬尘和道路扬尘污染。

2.推行湿法或吸尘式机械清扫作业，增加市区道路及交通干线保洁频次。

3.全方位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整治国省干线、县乡公路环境卫生及扬尘遗撒、超限超载、违章搭建等违法违规行为，源

头控制扬尘污染。

市发改委、市经信

委、市住建局、市交

通局、市交警支队、

临汾公路分局、临汾

南高速公司、临汾北

高速公司

各县（市、区）委、

人民政府

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

市发改委、市经信

委、市住建局、市交

通局、市交警支队、

临汾公路分局、临汾

南高速公司、临汾北

高速公司

常 青

马德荣

闫建国

张 翔

临汾市境内非煤矿山普遍存在没完成督察整改提出的要求，不按照环评要求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不按照环评确定地点堆

放剥离物，废石厂未修筑围栏坝和截水沟，废石堆置的边坡角度未按规定落实，未设置喷淋抑尘装置。汾西县鑫盛达石料厂、汾

西县新兴石料厂、襄汾县陶寺乡塔山石料厂、襄汾县锁海石料厂、襄汾县福书石料厂、襄汾县红海石料厂、侯马市小河石料厂、洪

洞县锦皓石材经销公司、洪洞县锦辰建材公司等普遍存在此类问题。

17
1.加快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加大对非煤矿山监管力度。严格按照环评要求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规范堆放剥离物，规范化建设堆

放场，设置建设围栏坝和截水沟，设置喷淋抑尘装置定时洒水抑尘。

2.汾西县鑫盛达石料厂、汾西县新兴石料厂、襄汾县陶寺乡塔山石料厂、襄汾县锁海石料厂、襄汾县福书石料厂、襄汾县红海石

料厂、侯马市小河石料厂、洪洞县锦皓石材经销公司、洪洞县锦辰建材公司要严格落实整改要求，立即开展整治工作，对不能按要求

完成整改任务的，相关县（市、区）责令停产整治，直至实施关停。

①市国土资源局、市

环保局、市安监局

②市国土资源局、市

环保局

汾西县、襄汾县、

侯马市、洪洞县、

各有关县（市、区）

委、人民政府

1.2020年底前

2.2018年底前

①市国土资源局、市

环保局、市安监局

②市国土资源局、市

环保局

①②
闫建国

张 翔

临汾市区域“散乱污”企业底数不清。临汾市向督察组汇报2017年全市共排查“散乱污”企业604家，并按时完成了整治任

务，其中关停取缔452家，整治改造152家企业。在走访市直部门时发现，今年7月临汾市又重新进行排查摸底，仅尧都区、襄汾

县、洪洞县及临汾经济开发区四个区域共发现“散乱污”企业1086家，前后摸排数据差别巨大。表明临汾市对“散乱污”企业的排

查整治标准不一、数据不实、整改不力，在平川区域尤为突出。

16 各县（市、区）要对“散乱污”企业进行复查复核，对取缔不彻底、有死灰复燃的“散乱污”企业，严格按照“两断三清”要求进行彻底

取缔关停。
市环保局

尧都区、襄汾县、

洪洞县、临汾经济

开 发 区 ，其 他 县

（市、区）委、人民

政府

2018年底前 市环保局闫建国

有关

部门在落

实环保督

察整改中

履职不尽

责，整改

推进不力

(上接2版)

附件3

1.年内市区和各县（市、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全部建成投运。

2.推进未完成的13处配套渗滤液处理系统建设。


